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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草稿 
 
报告员：Jaroslav Stepanek先生（捷克共和国） 
 
增编 
 
加强联合国药物管制机制 
 
A. 辩论的结构 
 
1.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 2002年 3月 14日第[……]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10，标
题是“加强联合国药物管制机制”。委员会收到了执行主任关于执行委员会第 44/16
号决议进展情况的报告，标题是“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麻醉药品委员会

作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E/CN.7/2002/9）。 

2. 负责内部监督事务的副秘书长就目前正在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厅内进行的管理改
革作了发言，并向委员会作为药物管制署的理事机构通报了落实改进药物管制署管理

和效能的各项建议的重要性。委内瑞拉（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成员）、西班

牙（代表欧洲联盟成员国）、比利时、日本、意大利、墨西哥、澳大利亚、土耳其和

加拿大等国的代表也发了言。 
 
B. 审议情况 
 
3. 若干代表表示本国政府赞赏秘书处内部监督事务厅所做的工作，这种工作有助于
提高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厅的有效性。据指出，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虽然提出了批

评，但表明联合国有能力处理内部管理上的不足之处。因此，它不应当影响捐助者对

药物管制署的信任。一名代表认为，主要由于新闻报道可能已经严重影响了捐助者对

药物管制署的支持，药物管制署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4. 与会者强调了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药物管制署理事机构的责任。药物管制署对委
员会负责，委员会应当提供政策指示并监督其活动。在这方面，有与会者建议订立一

套业绩指标，协助委员会有效地发挥其理事机构的作用。委员会在加强药物管制署同

受援国和捐助国的对话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据指出，根据委员会第 44/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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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拟召开的捐助国和受援国联席会议应当继续在药物管制署拟订和执行的技术援助

方案中起重要作用。若干代表要求充分执行委员会第 44/16号决议。 

5. 一些代表认为，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厅执行主任应当按委员会第 44/20 号决议的
要求，优先审查临时组织系统表和员额分配情况。新任命的执行主任应当考虑编制新

的组织系统表中涉及的所有问题，包括药物管制署和国际预防犯罪中心之间可能的协

同作用。 

6. 一些代表表示支持和赞赏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厅内部正在进行的管理改革。提到
了若干已经采取的具体措施，特别是通过内部和外部评价来改进方案监督的措施以及

方案和财务信息系统将提供的改进财务管理方面的措施。其他措施包括设立一个方案

和项目委员会，这有助于积极审查项目的可行性和筹资情况。若干代表欢迎为

2002-2003两年期采用了以结果为基础的预算编制方法。 

7.  据指出，药物管制署应当继续在与药物有关的所有领域发挥催化剂作用。一些代
表指出，药物管制署应当进一步突出自己的形象，加强同在药物管制领域开展活动的

联合国其他实体和多边筹资机构的相互作用。有与会者说，药物管制署继续面临的一

个挑战是仅依赖少数捐助者为药物管制署基金提供自愿捐款。药物管制署由于它的普

通用途捐款仅依赖于三四个政府而特别脆弱。因此，由药物管制署发起一个可靠的筹

资战略就特别重要，这项战略将改善药物管制署的捐助者基础，增强所有会员国对药

物管制署的主人翁感。 

8. 若干代表认为应当加强药物管制署与国际预防犯罪中心之间的协同作用，以便最
佳地使用向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厅提供的资源，并具有成本效益。药物管制署和国际

预防犯罪中心应当相辅相成，避免相互工作重复。 

                                                                  


